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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江 西 省 公 安 厅

赣卫妇幼发〔2024〕2 号

关于在住院分娩等母婴保健服务中加强
身份核验的意见

各设区市卫生健康委、公安局，赣江新区管委会社会发展局、公

安局，省直有关医疗保健机构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

人信息保护法》和《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（2021-2030 年）》

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现就在住院分娩等母婴

保健服务中加强身份核验工作提出如下要求，请认真执行。

一、深化思想认识

在住院分娩等母婴保健服务中做好身份核验工作，是预防和

打击代孕、非法采供精（卵）、拐卖妇女儿童等违法犯罪行为的

有力措施，是依法开展和规范管理母婴保健服务的根本要求，也



- 2 -

是维护正常生育秩序、切实保护群众健康权益的重要保障。各地

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充分认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持

续完善制度，进一步强化措施，在孕妇建册、孕产保健、住院分娩、

出生医学证明签发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中依法依规做好服务

对象身份核验工作，不断加强监督管理，持续提高服务水平。

二、严格身份核验

全省助产机构和人类辅助生殖机构必须在 2024 年 4 月 1 日

前配备有效的人证核验设备，结合实际健全身份核验制度、流程。

在提供孕妇建册、孕产保健、住院分娩、出生医学证明签发和人

类辅助生殖技术等母婴保健服务时，对首次建册、孕产保健、住

院分娩的孕产妇，申领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的领证人，接受人类

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的患者、人类精子库的供精者、自精冷冻的保

存者等服务对象严格落实身份核验制度。对港澳台居民及外籍人

士，由本机构至少 2 名正式工作人员对其提供的港澳台居民居住

证、护照、外国人居留证等法定有效身份证件进行核验，确保实

名实人实证。人证核验设备应具备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信息读取、

面容 ID（活体）、指纹等生物信息识别和核验结果统计导出、

实时反馈等功能。人证核验设备投入使用前，各相关机构应利用

“赣服通”等小程序或其他有效措施加强身份核验。

三、优化服务流程

医疗保健机构要认真梳理排查各个环节风险点，有针对性地

设置人证核验设备的应用场景，优化服务流程，确保身份核验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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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依法规范、安全高效。

（一）建册机构要做好孕妇身份核验，原则上通过身份核验

的孕妇方可建册。如孕期未在我省建册及产检，分娩时首次在我

省医疗保健机构建档，则按照住院分娩身份核验要求进行处理。

（二）医疗保健机构要在孕产妇就诊、孕产保健、入院、待

产、分娩等关键环节落实身份核验制度，避免冒用他人身份信息

就诊、入院和分娩的情况发生。产妇身份核验应遵循“依法、告

知、规范、安全”的原则，经充分告知后对通过、未通过或拒绝

身份核实的，均由医疗保健机构核验人员如实记录、产妇本人（或

被委托人）签字确认。身份核验记录和签字确认文书应存放于产

妇病历中按规定保存。对未通过或拒绝身份核验的加强专案管

理，并向属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报告。不论孕产妇是否通过身份

核验，均应坚持生命至上，落实首诊负责制，全力保障母婴安全。

（三）出生医学证明签发机构要严格依据江西省妇幼健康信

息系统中的住院分娩记录和新生儿信息签发出生医学证明，并在

证件签发前对申领人进行身份核验，通过核验的方可按产妇真实

身份信息签发出生医学证明。对在建册、住院分娩、出生医学证

明签发等环节拒不核验、未通过核验或无法获取产妇真实身份信

息的，立即向属地公安机关报告。对核验通过、已确定产妇真实

身份信息的，按核验和确定的真实信息签发，且不得变更新生儿

母亲身份信息、不可凭亲子鉴定换发出生医学证明。

（四）人类辅助生殖机构在助孕患者建档、取（融）卵或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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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前、人工授精前、胚胎移植前、签署销毁胚胎配子合子协议等

重要节点，对捐精和自精冷冻保存者在登记、建档、取精前、跟

踪查体、自精使用、销毁等重要节点，加强身份核验。对特殊情

况下确需远程身份验证的，应经本机构生殖医学伦理委员会讨论

通过后方可进行。通过身份核验后，方可为患者实施相关人类辅

助生殖技术服务。身份核验不通过、发现盗用他人身份信息的，

向属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报告。

四、强化责任落实

各级医疗保健机构要落实主体责任，向患者做好实行身份核

验的宣传及冒用他人身份证等证件的法律责任告知，完善内部管

理制度，明确岗位职责，加强对相关人员的警示教育与管理培训，

加强信息安全管理，全程依法规范进行身份核验。各级卫生健康

行政部门要加强辖区管理，结合实际建立健全本地区管理制度，

督促助产、辅助生殖等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配备人证核验设

备、落实身份核验制度。各级公安机关要积极配合卫生健康部门，

为人证核验信息互通提供便利，及时认真核实可疑人员身份。要

健全问责追责制度，对虚、谎、瞒报和擅自变更住院分娩产妇、

新生儿、人类辅助生殖助孕患者身份核实信息核验结果，及其他

违纪违法行为的，依法依规严肃查处问责。

五、加强执法联动

各级卫生健康、公安等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，密切配合，切

实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公安部等部门印发的《关于加强医疗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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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跨部门执法联动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卫办医急发［2024］6 号）

要求，强化执法联动，共同形成打击代孕、拐卖妇女儿童、倒买

倒卖和出具虚假出生医学证明等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。各级医疗

保健机构发现疑似拐卖妇女儿童或代孕等情形的，应当立即向公

安、卫生健康委等有关部门报告。公安部门接到报告后，要依法

及时开展调查，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。

既往文件与本文件不一致的，按本文件执行。

附件：江西省母婴保健服务对象身份核验确认单

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江西省公安厅

2024 年 3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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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江西省母婴保健服务对象身份核验确认单

姓名： 身份证号：

就诊卡（ID）号：

联系方式： 居住地址

身份核验方式：1、人证核验设备 □居民身份证信息读取

□面容 ID（活体） □指纹；

2、赣服通□ ；

3、其它：

核验 □是□否 通过

核验机构： 核验科室：

核验人： 服务对象（被委托人）：

核验时间：

贴身份证复印件正面

贴人像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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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4 年 4 月 3日印发


